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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策略研究
黄立群

“一 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
国内经济转型和世界格局

转换的背景下所提出的，这一倡议
对我国深化对外开放以及最终实现
“中国梦”意义重大。自 2013 年倡
议提出以来，已近 3 年。在这个过
程中，我国政府层面积极展开了
“一带一路”具体方案的研讨和规
划，并于 2015 年 3 月正式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
下称《愿景与行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涉及的合作领域众多，
重点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
及民心相通。从推进的方向和结构
上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经济
合作为中心，实现产业分工大布局，
构建出适合这一区域的产业链、价
值链。因此，“贸易畅通”成为“五
通”中的重点内容。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经贸合作现状

“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内容是
“贸易畅通”，目的是不断扩大中国
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往来，主要
包括贸易和投资领域。

( 一) 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贸易合作现状

从贸易领域来看，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总体
上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本文根据

Wind数据库统计了自 2008年以来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中的 54国贸
易总额的发展趋势，见图 1。从图 1
中可见，虽然双方贸易总额呈上升
态势，但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双方的贸易总额并未出
现大幅增长，而且 2015 年双方的贸
易额还略微有所下降。

从图 2 可知，中国与 “一带
一路”国家月度贸易累计金额同
比增长自 2013 年以来呈现下降趋
势，虽然在 2014 年 1 月有所回升
并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保持平稳，但
自 2015 年 1 月开始同比增长率即
出现大幅下降并处于负增长状态，
这种负增长的态势至今仍未扭转。
而从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贸
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来看，
自 2013 年倡议提出以来该比重保
持相对平稳，占比维持在 25%左
右。由此可知，2015 年以来，中
国对外总体贸易呈缓慢增长状态，
而不只是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如此，这从双方的占比保持平稳
可以得出。尽管如此，我国在未来
的对外贸易合作中，更应采取
“贸易畅通”的举措积极扩大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
来，加快双方的经贸合作，使双方
贸易发展快速上升。

(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投资合作现状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 2015年

发布《愿景与行动》以来，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稳步
增长。从吸收沿线国家的外资来
看，2015年 1季度，沿线国家在我
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18. 4% ; 2 季度，同比增长保持在
10. 62% ; 至 3 季度，同比增长达
19%。实际的投资金额至 2015 年 3
季度也已达 61. 2亿美元，同比增长
了 18. 4%。从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
资来看，2015年 1 季度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金额为 25. 6亿美元，占我国
同期总额的 9. 9% ; 2季度，这一金
额增长到 70. 5亿美元，占我国同期
总额的 15. 3% ; 而至 3 季度，这一
金额已达到 120. 3 亿美元; 2015 年
全年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额总计为
148. 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8. 2%。
2016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延续
了 2015 年的增长态势，2016 年 1
季度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为
35. 9亿美元，同比增长 40. 2%，但
是占我国同期总额的比重为 9%。
总的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投资增速要快于贸易的
发展。

综上所述，从双方的贸易投
资合作进展来看，虽然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仍不能满足我国加强
与沿线国家大幅提升经贸往来的
需要。分析其原因，主要是 “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尚短，
特别是 《愿景与行动》计划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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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仅一年，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一些合作项
目才刚开始，贸易制度对接也还
在逐步洽谈中，由此带来的贸易
和投资促进效应尚未显现。为了
加快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经贸往来，实现产业分工大
布局并构建起 “一带一路”价值
链，我国应加快与沿线国家贸易
制度对接的进程。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贸易畅通存在的问题

为了加快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 “贸
易畅通”，我国政府部门和学者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
通水平的状况给予了广泛关注，相
关研究成果已经出现。北京大学海
洋研究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2016) 等部门专家联合编制并发
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
指数，旨在为 “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一把能用、适用的 “标尺”
( 本文将其测算的贸易畅通指数简
称 为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此外，学者孔庆峰、董
虹蔚 ( 2015) 在其发表的《“一带
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
算与贸易潜力研究》一文中也就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
平进行了测算 ( 本文将其称为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
为了全面考察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畅通的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本文沿用二者的测算结果并
进行对比分析 ( 结果见表 1) 。

图 1 2008—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

图 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同比增长率
与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

根据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结果可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贸易畅通水平属于

“顺畅型”的国家仅为 7 个，属于
“良好型”的国家数为 13 个，此
外的大部分属于 “潜力型”，另有
8 个国家属于 “薄弱型”; 而根据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的结
果，沿线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属
于“非常便利型”， “比较便利”
的国家仅为 3 个，“一般便利”的
国家也才有 7 个，其他国家都处于
贸易 “不便利”状态。此外，根
据对二者的排名结果的对比分析可

知，同一个国家由于二者测算方法
的不同，差异非常大，如俄罗斯在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结
果中排第 5 位，而在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的结果中排第 32
位，类似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哈萨
克斯坦、越南和蒙古国等; 而爱沙
尼亚在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
dex 的结果中排第 5 位，在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的结果中
排第 32 位，类似的还有阿曼、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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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水平比较
( BJDX － Index与 KQF － Index)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贸易畅
通得分

排名 水平
贸易便利
化得分

排名 水平

新加坡 10 1 顺畅型 0. 795 1 比较便利
印度尼西亚 9. 62 2 顺畅型 0. 569 16 不便利
马来西亚 8. 93 3 顺畅型 0. 686 4 一般便利
泰国 8. 69 4 顺畅型 0. 574 14 不便利
俄罗斯 8. 57 5 顺畅型 0. 493 32 不便利

哈萨克斯坦 8. 41 6 顺畅型 0. 493 33 不便利
土耳其 8. 11 7 顺畅型 0. 59 12 不便利
越南 7. 99 8 良好型 0. 498 30 不便利
蒙古国 7. 88 9 良好型 0. 443 42 不便利
卡塔尔 7. 82 10 良好型 0. 74 3 比较便利
阿联酋 7. 65 11 良好型 0. 754 2 比较便利

沙特阿拉伯 7. 6 12 良好型 0. 633 6 一般便利
菲律宾 7. 55 13 良好型 0. 532 23 不便利
巴基斯坦 7. 44 14 良好型 0. 486 35 不便利
乌克兰 7. 39 15 良好型 0. 462 37 不便利
伊朗 7. 34 16 良好型 0. 446 41 不便利
科威特 7. 23 17 良好型 0. 538 22 不便利
印度 7. 11 18 良好型 0. 52 28 不便利
匈牙利 7. 04 19 良好型 0. 554 18 不便利
柬埔寨 7 20 良好型 0. 451 40 不便利
斯里兰卡 6. 94 21 潜力型 0. 545 21 不便利
黎巴嫩 6. 93 22 潜力型 0. 455 38 不便利

捷克共和国 6. 92 23 潜力型 0. 591 11 不便利
缅甸 6. 91 24 潜力型 0. 371 44 不便利
波兰 6. 8 25 潜力型 0. 576 13 不便利

斯洛伐克 6. 78 26 潜力型 0. 529 25 不便利
保加利亚 6. 73 27 潜力型 0. 521 27 不便利
格鲁吉亚 6. 73 28 潜力型 0. 568 17 不便利
阿尔巴尼亚 6. 69 29 潜力型 0. 492 34 不便利
阿曼 6. 39 30 潜力型 0. 631 7 一般便利

斯洛文尼亚 6. 31 31 潜力型 0. 571 15 不便利
爱沙尼亚 6. 26 32 潜力型 0. 668 5 一般便利
亚美尼亚 6. 15 33 潜力型 0. 513 29 不便利
塞尔维亚 6. 12 34 潜力型 0. 474 36 不便利
立陶宛 6. 12 35 潜力型 0. 603 9 一般便利
罗马尼亚 6. 09 36 潜力型 0. 527 26 不便利
也门共和国 6. 07 37 潜力型 0. 366 45 不便利
摩尔多瓦 5. 81 38 薄弱型 0. 455 39 不便利
马其顿 5. 53 39 薄弱型 0. 55 19 不便利
克罗地亚 5. 39 40 薄弱型 0. 53 24 不便利
拉脱维亚 5. 3 41 薄弱型 0. 621 8 一般便利
约旦 5. 19 42 薄弱型 0. 602 10 一般便利
尼泊尔 4. 37 43 薄弱型 0. 425 43 不便利
黑山 4. 19 44 薄弱型 0. 548 20 不便利
不丹 3. 31 45 薄弱型 0. 496 31 不便利

注: 本文选取了二者均测算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计 45个，以方便排名进
行对比分析。其中，“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贸易畅通水平分为“顺畅型”
( 8分以上) 、“良好型” ( 7 － 8分) 、“潜力型” ( 6 － 7分) 、“薄弱型” ( 6分以下) ;
“KQF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分为“非常便利” ( 0. 8 分以上) ，
“比较便利”( 0. 7 －0. 8 分) 、“一般便利”( 0. 6 －0. 7 分) 、“不便利”( 0. 6分以下)。

陶宛、拉脱维亚和约旦等。
本文认为两种指数测算结果国

家排名差距大的原因可能如下: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测
算指标主要是把中国当作沿线国家
的贸易对象，在衡量指标的选取上
大部分采用了以两国的实际贸易和
投资情况作为指标来测算两国之间
的贸易畅通情况 ( 见表 2 ) ; 而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的测
算则侧重于从沿线国家本身的贸易
环境和贸易制度出发，测算的是这
些国家对所有贸易对象的贸易便利
化的基础设施和国内环境的基础状
况 ( 见表 3 ) 。选取的指标不同造
成了对同一个国家贸易畅通水平评
价的巨大差异。本文认为在衡量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
易 畅 通 的 程 度 时 宜 参 考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测
算结果，而在不限定贸易对象仅考
察沿线国家的基本贸易环境和制度
状况所反映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时宜
参考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的测算结果。因为对于一个在贸
易便利化基础设施或者国内外贸
易环境方面发展很好的国家而言，
虽然它更有优势吸引别国的贸易
和投资，但针对特定的国家而言，
这种优势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
发挥，还需要看两国的贸易制度
的对接情况。两国贸易制度如果
能够有效对接，那么这种优势就
能够放大并大大促进两国贸易和
投资的往来; 反之，如果两国贸
易制度不能有效对接，那么这种
优势就会被大幅削弱。此外，有
些国家虽然在贸易便利化基础设
施和外贸环境方面不那么优越，
但是如果一国能与该国积极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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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协议，加
强贸易制度方面的对接，也有可
能使双方的经贸合作更为畅通。
这也就能够说明为什么中国和一
些贸易便利化环境好的国家的贸
易畅通排名比较低，而和一些贸
易便利化环境不那么好的国家的
贸易畅通排名比较高。因此，两
种指数各有侧重和优势，适用的
分析视角存在差异。

根据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测算结果可知，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不是很强，总体上反映了沿线各国
的对外贸易总体环境较差。而根据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测
算结果可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
易畅通水平也较弱，大部分仍处于
“潜力型”。因此，我国要实现
“一带一路”的 “贸易畅通”，在
沿线国家对外贸易总体环境不是太
好的基础上，应首先致力于加强与
沿线国家的贸易制度对接。

三、“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策略建议

从对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 和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对比分析我们已经知道，
虽然二者的测算结果从排名来看
差距较大，但均反映了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或者贸易
非常便利的国家非常少，大部分
仍是属于贸易畅通 “潜力型”和
贸易不便利的国家。而且对二者
的对比分析提示我们: 一国的对
外贸易环境虽然在较大程度上决
定了其他国家与该国贸易便利化
的程度，但却不是唯一因素或者
说是决定性因素，不同国家与该国

表 2 BJDX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贸易畅通

畅通程度

投资水平

营商环境

关税水平

非关税贸易壁垒

贸易条件指数

双边贸易额

双边投资协定

中国对该国直接投资流量

该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流量

跨国贸易自由度

商业管制

表 3 KQF － Trade Convenient Index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贸易便利化

口岸与物流效率

海关与边境管理

规制环境

金融与电子商务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航空基础设施质量

物流的竞争力

装运负担能力

运输的及时性

清关程序的效率

进出口时间

进出口手续总数

政府清廉指数

进出口中的额外支付

政府制定政策的透明度

政府管制的负担

法律法规解决争端的效率

犯罪与暴力造成的商业成本

司法独立性

政府官员的徇私舞弊

金融服务的成本

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政府在线服务指数

电子商务使用率

新技术的可获得性

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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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制度对接情况不同，也会使
双方间的 “贸易畅通”程度存在
巨大差异。通过贸易制度对接可以
大幅减少两国贸易主体的交易成
本，扩大双方间的贸易和投资往
来。因为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中，对外贸易和投资除了需要考虑
生产成本之外，交易成本也是重要
考虑因素，而交易成本可通过贸易
制度对接大幅降低。

由此可知，未来加强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
“贸易畅通”的关键在于贸易制
度对接。因为从短时间内来看，
沿线各国国内的整体对外贸易环
境和贸易制度难以有大的改变，
毕竟各国的贸易制度都是以该国
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为基石的。基
石不变，整个贸易制度也难以有
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国现阶段可
以做到的是与沿线国家尽可能地
在现有贸易制度安排下，对接两
国之间的具体贸易政策和措施，
如通关便利化、进出口商品的限
制政策的调整、贸易技术壁垒的
消除、检验检疫标准的一致性和
互认等等。通过贸易制度的对接，
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争取能够充
分发挥各国的传统比较优势，让
我国在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往来中
比其他国家更具制度交易成本优
势，促进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发展。
而加强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贸易制度对接，不仅需要
政府部门之间的努力，也需要加
强学术机构和智库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并应积极寻求合作中的
共识。

( 一)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通过高层互访，不仅可以加强
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
间的政治互信程度，更重要的是可
以为双方间的贸易制度对接和贸易
政策协调提供政府领导人交流与沟
通的机会与平台。因为两国贸易制
度对接最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的工
作，在前期协商过程中，主要是由
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谈判和磋商。我
们知道，贸易制度对接不仅仅是涉
及各国行政审批程序的简化、通关
处理规章制度的规范和协同等等，
还涉及各种国内政策的调整，而这
些政策的调整势必会引起国内利益
集团之间的争论，使贸易制度对接
的进展难以快速推进。在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高
层领导人与沿线国家对应的政府部
门高层领导人之间加强互访、加强
沟通，就遇到的困难与问题积极研
讨与磋商，以加速贸易制度对接
进程。

( 二)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学术机构、智库之间的合作
与交流

学术机构和智库之间可就贸
易制度对接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和
问题积极展开讨论与研究，充分
发挥学术机构和智库的功能。特
别是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的国情不一样，体现在贸易制度
上就是沿线各国贸易制度的差异
性。要实现与沿线国家贸易制度
的对接，就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
沿线各国不同的贸易制度安排和
具体的贸易政策等等，在此基础
上尽最大的可能对接双方的贸易
制度和协调双方的贸易政策。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涉
及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
西亚、中东以及蒙俄地区等众多
区域，单靠政府层面的努力难以
详尽掌握各国的所有状况。因此，
学术机构和智库应发挥自身的功
能和优势，积极研究和探讨贸易
制度对接的相关情况，为政府部
门做基础准备，如积极开展 “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关于出入境检
验检疫标准的一致化研究等等。

( 三) 积极寻求贸易制度对
接中的共识

我国在与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就贸易制度对接磋商过程中
应积极寻求合作共识。前文提到
在贸易制度对接过程中需要各国
国内政策的调整，而这些政策的
调整并不会那么顺利，但我们不
能因此而搁置，而应积极寻求最
低限度的共识，率先展开合作。
如有些贸易制度难以在短时间内
实现完全对接的，可积极寻求共
同基础，首先实现低标准的合作，
在合作的推进过程中再逐步提高
合作的标准和程度，加大贸易制
度对接的力度。因为沿线各国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大，政治制度也
不同，因此，在与众多国家的双
多边合作过程中不能一概而论和
“一刀切”，而应该不仅考虑我国
国情，也要考虑对方的国情，尽
可能照顾各方利益诉求，寻求合
作共识。

( 作者单位: 广西大学中国—
东盟研究院; 责任编辑: 刘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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